附件三

报价书
致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
1、经研究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招标采购咨询服务（预发包）项目招标代理的招标公告后，我方愿意参照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号文）》、《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和《关于调整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复函(粤价函[2011]742号)》规定收取本项目招标代理费，报价下浮率为           %。
2、我们同意在从规定的递交资料之日起90天的报价有效期内严格遵守本报价书的各项承诺，在此期限届满之前，本报价书始终将对我方具有约束力，并随时接受委托。
3、在合同协议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报价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报价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2017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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